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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煤矿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
技术规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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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煤矿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技术规范书

一、使用地点

主要用于煤矿井下各作业地点甲烷浓度的检测和超过设定浓度发出声光报警。

二、货物名称及供货范围

1、供货名称：JCB4（B）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

2、供货范围：量程为0～4%的CH4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主机及充电柜、催化元件、电池、蜂鸣器、面板、皮套、挂绳等相关配件。

三、主要部件配置要求、技术参数

1、便携仪外形配置：应手持、携带方便，不影响使用；配备有悬挂吊绳及外套使用。

2、充电柜：供货商根据矿方仪器房规格及布置，加工充电柜并指导安装使用。参考规格长×宽×高=1.05×0.55×1.6m，单个充电柜5层，每层可为60台仪器充电。

3、技术参数

	测定气体
	甲烷（CH4）

	量    程
	0～4.00%

	报 警 点
	0.2%～2.5% CH4内任意设置

	精    度
	0.01% CH4

	基本误差
	0.00～1.00   ±0.10% CH4

	
	1.00～3.00   真值的±10%

	
	3.00～4.00   ±0.30% CH4

	报警方式
	声光报警；蜂鸣器间歇报警，报警声音强度不小于80dB；光信号应能在20m远处清晰可见。

	响应时间
	现场测试，响应时间不能超过2秒

	指示方式
	LED显示，发光二极管，欠压报警

	工作方式
	自然扩散方式

	电池型号
	锂电池

	电池要求
	采用无“记忆效应”电池或具有防“记忆效应”措施

	电池容量
	不低于2200mAh

	工作时间
	充满电连续工作时间不低于14小时

	充电时间
	电池无电至充满的时间不大于8h

	充电要求
	充电时有充电指示、充电完成有指示功能

	其他要求
	有时间显示、电池电压显示、欠压提示功能；但不得有欠压自动关机功能，电量耗尽后方可自动关机；结构紧凑，晃动机身时，内部组件不应出现异动、异响。

	催化元件寿命
	不低于1年；并具有抗震、防摔性能

	防护等级
	符合GB4208-2008要求，等级不低于IP65

	防爆型式
	矿用本安兼隔爆型

	标    志
	Exd ibⅠMb

	充 电 柜
	满足不低于300台便携仪组合充电

	温度/湿度
	0～40℃ / ≤98%RH（25℃）

	大气压力
	80～116kPa

	风    速
	0～8m/s


四、货物使用环境及范围

1、温度：0～40℃；

2、相对湿度：≤98%；

3、大气压力：80～116kPa；

4、含有瓦斯或煤尘爆炸危险的煤矿井下。

五、设计、生产、制造、安装、检验检测所需资质文件

1、产品生产制造必须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和行业技术标准执行，包括但不限定于GB3836-2010《爆炸性环境》、AQ 6207-2007《便携式载体催化甲烷检测报警仪》。

2、须具备投标产品的煤矿安全标志证书、防爆合格证、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内容包括制造单位、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等。
六、质量及验收要求

1、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具有传感器故障自检、电池欠压提示、自动校准功能、时间显示功能，并能发出声、光报警。
2、仪器结构紧凑，晃动机身时，内部组件不应出现异动、异响。
3、仪器受到轻微磕碰时，稳定显示的浓度值仍需满足基本误差要求，不得产生明显增大或减小，至少在重启后应恢复正常。

4、按照相应的标准对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进行抽查验收，主要是仪器能否正常使用，外观是否完好，能否达到技术指标要求。验收时，达不到本技术标准相关要求，矿方不予验收。

5、当产品发生因制造质量或资质认证方面问题时，责任由出卖方承担。

七、安装、调试要求

1、产品到货验收后，须在地面库房通电24小时，充电完毕后，送检验站校验，校验不合格的产品，厂家必须重新给予供货。

2、仪器到货后，供货商派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安装、调试，确保仪器安全正常运行。

3、仪器充电柜由厂家指导安装。

八、服务及质保要求

1、厂方根据矿方要求负责技术培训，提供技术资料。

2、仪器出现故障后，供货商在接到通知后3天内派技术人员到矿进行故障处理。

3、从正确安装调试使用日期计算，提供质保期1年，质保期内仪器出现非人为损坏，供货商无偿提供仪器维修或更换。

九、运输及包装要求

1、运输方式不限，但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剧烈振动和冲击，避免暴晒、雨雪淋袭，严禁摔掷、重压、倒置。

2、仪器应贮存在空气干燥无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

3、甲烷检测报警仪随行文件（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安标证书、防爆合格证复印件和装箱单）装入塑料袋密封后放入包装箱内。

4、送货到矿必须确保完好无损，运输途中发生的仪器变形、损坏等问题，由供货商负责。
十、供应商须提供技术资料要求

1、提供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中应包含甲烷检测报警仪使用方法及校准、维护保养及安全注意事项等。

2、提供安标证书、防爆合格证书及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十一、产品供应期限

供货商必须在接到供应科通知后15天内把产品按时送至城郊煤矿，如果有特殊产品需要一定的生产周期的，供货商可按生产周期进行送货，但是必须提前与矿方沟通，另外矿方所需的急需物资必须按照矿方要求时间送到。

十二、违约责任

1、供货商应按矿方要求按期交货，否则每延期1天交货，供货商应支付给矿方该产品总额的1%作为罚金。（供货商提前通知要求延期的除外，但必须经矿方同意）。

2、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要求的，如经双方商定由第三方处理，则有关处理费用由供货商负责。

3、产品应保证所提供产品符合本规格书所要求的各项技术标准，因产品设计制造原因，达不到上述技术要求，供货商应免费进行处理，直到达到要求，且处理时间不能超过7天（特殊情况的不能超过3天），并承担由此给矿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超过10天不能处理的，矿方有权利拒绝付款，并向供货商要求赔偿因延误使用造成的经济损失。

4、供货商将产品运到矿方指定地点，并提交相关技术资料等，并经矿方验收合格，产品产权自动转移。在产权未转移前，发生自然灾害或运输事故，其损失由供货商承担，矿方不负任何责任。

5、违约大于等于二次，矿方产品使用单位有权取消其参与投标的资格。

十三、技术资格审核材料
附件1、附件2需在报名时提报。

附件1：

基本技术参数响应表（偏差表）

	序号
	矿方技术要求
	投标单位技术
响应情况
	偏差说明
	备注

	1
	量程为0～4.00% CH4，精度为0.01% CH4
	
	
	

	2
	基本
误差
	0.00～1.00   ±0.10% CH4
	
	
	

	
	
	1.00～3.00   真值的±10%
	
	
	

	
	
	3.00～4.00   ±0.30% CH4
	
	
	

	3
	报警点可以在0.2%～2.5% CH4内任意设置。报警方式为声光报警；蜂鸣器间歇报警，报警声音强度不小于80dB；光信号应能在20m远处清晰可见。现场测试响应时间不能超过2秒。
	
	
	

	4
	电池无电至充满的时间不大于8h，充电时有充电指示、充电完成有指示功能，充满电连续工作时间不低于14小时
	
	
	

	5
	仪器有时间显示、电池电压显示、欠压提示功能；但不得有欠压自动关机功能，电量耗尽后方可自动关机；结构紧凑，晃动机身时，内部组件不应出现异动、异响。
	
	
	

	6
	催化元件寿命不低于1年；并具有抗震、防摔性能。
	
	
	


投标人保证：除基本技术参数响应表（偏差表）列出的偏差外，投标人响应技术规范书及招标公告的全部要求。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附件2：

服务及质保承诺书
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

本单位针对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项目，服务及质保方面承诺如下：

一、为矿方提供24小时响应服务，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或产品故障时，在2小时内做出答复，如需到达现场服务时，在接到通知后3天内到达现场予以解决。

二、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质保期为到货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二个月。在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造成损坏由我方负责，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可免费调换。如因产品质量问题或交货拖延、选型设计不合理或技术性能达不到要求，影响矿方生产或造成事故，责任损失由我方承担，矿方有权拒付货款。

三、在进行安装、调试和试运行过程中损坏的或有缺陷的零部件我方及时更换，一切以满足安全生产为目标。

四、产品指导安装期间，我方安排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全程指导安装，安装完毕后出现的产品问题、安装问题等，责任由我方承担，不推诿给施工单位，绝不出现推诿扯皮现象。产品指导安装完毕后，我方调试产品时间不超过4小时，4个小时后保证仪器正常运行，以不影响矿方生产为准。若调试时间超出4个小时，对因影响生产对矿方造成的损失由我方承担。

五、我方免费为使用人培训操作维护人员（在产品出厂前或现场调试阶段），培训时间不少于24小时，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维修保养等知识培训不少于12小时。

......
（以上承诺为基本要求，出卖人若不能满足以上承诺内容，则不具备报名入围条件。承诺内容若高于以上要求，可在以上内容基础上，按照序号增加承诺条款。）

一旦中标，严格按承诺履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负责。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